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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綠建築查核小組會議紀錄 

106.8.3 彰建師字第 106065號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06年 7月 25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30分 

主持人：計畫主持人  王惠君     

出席者：林國治 黃國豐 王惠君 張耀中 吳伸郎 李傑英 邱證榮  

可文玉 張見識 張裕昌 黃啟明 林春宏 張益霖 林振商 

陳建雄 陳敏浴 莊雪琪 呂麗純 林正仁 李家仁 陳昱忻 

  
一、討論事項： 

（一）案由：106年度綠建築查核金額分配（留存）比率，提請討論。                  

（計畫主持人王惠君提） 

說明：105年度綠建築查核金額分配（留存）比率如附件一。 

決議：照案通過。 

 

（二）案由：技術規則第十七章綠建築基準/第298條/建築基地綠化及建築基地保水，其適用

範圍為「新建」建築物(附件二)，是否得視為「實質新建」? 

                                              （計畫主持人王惠君提） 

說明: 常見規模頗大之校舍以「增建」申請建照，故免檢討基地綠化及保水，依內政

部營建署 98年 12月 10日之會議紀錄內容(附件三)，擬認定其涉有建蔽率.容積

率檢討時，應檢討基地綠化及保水。 

決議:技術規則第十七章綠建築基準/第 298條/建築基地綠化及建築基地保水，其適用

範圍為「新建」建築物，其「新建」擬以建築法第九條第一項「一、新建：為新

建造之建築物或將原建築物全部拆除而重行建築者。二、增建：於原建築物增加

其面積或高度者。但以過廊與原建築物連接者，應視為新建。」認定之。 

 

（三）案由：建請重新討論工廠類建築(C類)為「機房、作業廠房、非營業用倉庫」外之其他

空間(ex:辦公室.員工宿舍.餐廳..)，需檢討建築物節約能源(外殼計算)之規模

為何?                  

                                                           （計畫主持人王惠君提） 

說明:1.本案由已於 105年 3月 10日會議中決議如下: 

                 『辦公室.員工宿舍.餐廳等空間係為整棟或整層配置時，應作外殼檢討。若為

複合空間(即上該空間與作業廠房同層配置)時，上該空間(以加總計)若超過當

層空間之二分之一時，上該空間之部分需作外殼檢討，其與作業廠房鄰接面得

視為外殼作計算，若上部另有其它樓層則隔熱良好不需再作屋頂平均熱傳透率

之檢討，反之，若為頂層則需做屋頂平均熱傳透率檢討。依建築技術規則第 312

條，C類為大型空間類，但若辦公室空間同意得以「辦公廳類」檢討，若為員

工宿舍同意得以「住宿類」檢討，若為餐廳同意得以「旅館餐飲類」檢討。』 

                2.查有規模頗大之員工宿舍依上述決議檢討後，免檢討外殼計算，認為此一決議

對於外勞之住宿環境影響頗巨，提請修正。 

                3.擬要求員工宿舍依「住宿類建築物」檢討建築物節約能源(外殼計算)。 

                 4.除員工宿舍外，如:辦公室.餐廳...，其應檢討外殼計算之規模限制，提請討

論。 

決議:擬參照建築技術規則第 298條第一項第三款「三、建築物節約能源：指以建築物



外殼設計達成節約能源目的之方法，其適用範圍為學校類、大型空間類、住宿類

建築物，及同一幢或連棟建築物之新建或增建部分之地面層以上樓層（不含屋頂

突出物）之樓地板面積合計超過一千平方公尺之其他各類建築物。」即，工廠類

建築(C 類)有員工宿舍等住宿空間時，應檢討建築物節約能源。工廠類建築(C類)

其為「機房、作業廠房、非營業用倉庫」及「員工宿舍」外之其他空間(ex:辦公

室.餐廳..)，面積合計超過一千平方公尺時，應檢討建築物節約能源。依建築技

術規則第 312條，C類為大型空間類，但若為員工宿舍同意得以「住宿類」檢討，

若辦公室空間同意得以「辦公廳類」檢討，若為餐廳同意得以「旅館餐飲類」檢

討。其與作業廠房鄰接面得視為外殼作計算，若上部另有其它樓層則隔熱良好不

需再作屋頂平均熱傳透率之檢討，反之，若為頂層則需做屋頂平均熱傳透率檢討。 

 

（四）案由：建請討論小空間，例如:警衛室、廚房，是否需檢討建築物節約能源(立面外殼

計算)?                  （計畫主持人王惠君提） 

說明:1.本案由已於 105年 3月 10日會議中決議如下: 

       『援參照台灣建築中心審理綠建築標章時之規定-面積小於 200㎡之「獨棟」

的警衛室、廚房(目前只先認列此 2種空間)，需檢討技術規則第 308-1條(屋

頂隔熱、透光天窗、玻璃可見光反射率)，得省略立面外殼之計算。』 

                2.台灣建築中心目前執行已改為皆需計算。  

決議:維持原決議，惟適用空間增加「廁所」，如下: 

     「援參照台灣建築中心審理綠建築標章時之規定-面積小於 200㎡之「獨棟」的

警衛室、廚房、廁所(目前只先認列此 3種空間)，需檢討技術規則第 308-1條(屋

頂隔熱、透光天窗、玻璃可見光反射率)，得省略立面外殼之計算。」 

（五）案由：關於「執行綠化有困難之面積」之執行疑義，即「迴廊、私設通路等..」是否

僅適用於住宅區及商業區內。 

                                                              （計畫主持人王惠君提） 

 說明1:技術規則第十七章綠建築基準/第298條/本章用詞定義如下: 

「前項第二款執行綠化有困難之面積，包括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戶外預鑄

式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戶外教育運動設施、工業區之戶外消防水池與戶外裝

卸貨空間、住宅區及商業區依規定應留設之騎樓、迴廊、私設通路、基地內通

路、現有巷道或既成道路。」 

說明2:建築基地綠化設計技術規範: 

 

 

 

 

 

說明3:台灣建築中心執行是認定，「住宅區及商業區依規定應留設之騎樓、迴廊、私

設通路、基地內通路、現有巷道或既成道路。」 

決議:技術規則第十七章綠建築基準/第 298條/本章用詞定義如下:「前項第二款執行

綠化有困難之面積，包括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戶外預鑄式建築物污水處理

設施、戶外教育運動設施、工業區之戶外消防水池與戶外裝卸貨空間、住宅區

及商業區依規定應留設之騎樓、迴廊、私設通路、基地內通路、現有巷道或既

成道路。」其適用範圍皆以頓號做區別，故按字義，「迴廊、私設通路、基地

內通路、現有巷道或既成道路」適用於各建築基地。 

（六）案由：為提高 9月 12日「彰化綠建築(彰化厝)案例策略應用說明」本會會員出席率，



擬編印綠建築相關法規贈送出席人員，相關事宜提請討論。 

     說明 1:擬每一事務所，致贈上限為 2本。 

          2.因建築物節約能源設計技術規範(外殼計算)內容甚多且迄今法規無異動，是否

納入編印? 

          3.自主檢查表、查核表格、審查原則等，因更新機率高，是否納入編印? 

決議:因應節能減碳，且建築物節約能源設計技術規範(外殼計算)內容甚多且迄今法規

無異動，故不納入編印範圍。而自主檢查表、查核表格、審查原則等，因更新

機率高，亦不納入編印範圍。 

 

二、建議事項：無 

三、臨時動議：無 

四、散會（中午 12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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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條>建築技術規則/ 第十七章綠建築基準/ 第一節一般設計通則 

第 298 條   

本章規定之適用範圍如下： 

一、建築基地綠化：指促進植栽綠化品質之設計，其適用範圍為新建建築 

物。但個別興建農舍及基地面積三百平方公尺以下者，不在此限。 

二、建築基地保水：指促進建築基地涵養、貯留、滲透雨水功能之設計， 

其適用範圍為新建建築物。但本編第十三章山坡地建築、地下水位小 

於一公尺之建築基地、個別興建農舍及基地面積三百平方公尺以下者 

，不在此限。 

三、建築物節約能源：指以建築物外殼設計達成節約能源目的之方法，其 

適用範圍為學校類、大型空間類、住宿類建築物，及同一幢或連棟建 

築物之新建或增建部分之地面層以上樓層（不含屋頂突出物）之樓地 

板面積合計超過一千平方公尺之其他各類建築物。但符合下列情形之 

一者，不在此限： 

（一）機房、作業廠房、非營業用倉庫。 

（二）地面層以上樓層（不含屋頂突出物）之樓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 

以下之農舍。 

（三）經地方主管建築機關認可之農業或研究用溫室、園藝設施、構造特 

殊之建築物。 

四、建築物雨水或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指將雨水或生活雜排水貯集、 

過濾、再利用之設計，其適用範圍為總樓地板面積達一萬平方公尺以 

上之新建建築物。但衛生醫療類（F-1 組）或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 

可之建築物，不在此限。 

五、綠建材：指第二百九十九條第十二款之建材；其適用範圍為供公眾使 

用建築物及經內政部認定有必要之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 

<法條>建築法/ 第一章總則 

第九條 本法所稱建造，係指左列行為： 

一、新建：為新建造之建築物或將原建築物全部拆除而重行建築者。 

二、增建：於原建築物增加其面積或高度者。但以過廊與原建築物連接者，

應視為新建。 

三、改建：將建築物之一部份拆除，於原建築基地範圍內改造，而不增高或

擴大面積者。 

四、修建：建築物之基礎、樑柱、承重牆壁、樓地板、屋架或屋頂、其中任

何一種有過半之修理或變更者。 



附件三 

 

 


